
案例：某线缆企业

是一家同时生产军民两

用产品的企业。该企业

军民品存在通用材料，

军品作为免税产品，在

做进项税金转出时，直

接按照《增值税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

条规定的公式进行计

算。稽查局在税务检查

后，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分摊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时免税项目销售额

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1997］529 号）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增值税问题解答

（之一）〉的通知》（国税

函发［1995］288 号），提

出该企业军品耗用材料

进项税金转出计算错

误，民品销售额应为不

含税收入，而该公司计

算时作为含税收入。同

时认为该公司月度购销不均衡，应对军品进项税金转出按年

度进行清算，由此认为，公司少交了增值税，公司对此存在异

议。针对上述案例，本文就免税产品进项税金转出的计算标准

及产品购销均衡问题对税负公平的影响做出探讨。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兼

营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不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而无法

准确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按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

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月全部进项税额伊当

月免税项目销售额、非应税项目营业额合计衣当月全部销售

额、营业额合计”。国税函［1997］529 号文件规定：“纳税人在

计算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时，对其取得的销售免税货物的销售

收入和经营非应税项目的营业收入额，不得进行不含税收入

的换算。”

1. 在《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对兼营免税项目或

非应税项目（不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法准确划分不得抵

扣的进项税额部分规定了计算公式，但是对免税项目销售额、

非应税项目销售额是否为含税销售额没有明确解释，致使部

分企业对应税销售额采用含税销售额计算。虽然在国税函

［1997］529号文件中做出了不得进行价税分离的解释，但一

概采用会导致部分企业税负不实。本例中军品属于高科技、高

附加值产品，其材料占收入比重远低于一般民用产品，按照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式计算，会

导致企业税负偏重。

为更加清晰地了解上述公式中销售额是否含税对企业税

负的影响，我们做进一步推导：根据税法对免税产品进项税金

转出的界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式中销售额之比应换算为

实际耗用原材料之比，假定免税产品耗用材料占其销售额比

重为 A，应税产品耗用材料占其销售额（不含税，下同）比重为

B，则有：免税产品销售额伊A衣（免税产品销售额伊A+应税产

品销售额伊B）=免税产品销售额衣（免税产品销售额+应税产

品销售额伊B衣A）。由此得出：

（1）当 1<B/A<1.17时，若采用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式按

不含税销售额计算会导致企业实际转出的进项税金大于应转

出的进项税金。此种情况下，企业应尽量对免税产品耗用材料

进行明确区分，直接按实际耗用材料计算进项税金转出额，以

充分享受国家对免税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

（2）当 B/A逸1.17时，即应税产品材料占销售额比重大于

或等于免税产品材料占销售额比重 1.17倍时，免税产品销售

额衣（免税产品销售额+应税产品销售额伊B衣A）臆免税产品销

售额衣（免税产品销售额+应税产品含税销售额），公司在免税

产品耗用材料不能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对第二十三条规定的

公式中“应税产品销售额”采用含税销售额计算会更合理，更

接近真实的免税产品材料耗用应转出进项税金。

（3）当 B/A臆1时，公司对免税产品耗用材料不做明确区

分，采用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式计算，则会导致实际转出进项

税金比免税产品耗用材料应转出进项税金少，客观上造成企

业逃税的假象。

2. 关于购销不均衡问题的探讨。国税函发［1995］288号

文件规定，“对由于纳税人月度之间购销不均衡，按上述公式

计算出现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实的现象，税务征收机关可

采取按年度清算的办法，即：年末按当年的有关数据计算当年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对月度计算的数据进行调整。”

实际执行情况：若一概按上述规定的情况执行，部分企业

可能会出现进项税金转出偏离真实应转出金额。本例中该企业

2006年免税产品耗用材料应转出进项税金 2 272 513.25元，与

稽查局按月度计算的转出数据基本相符；按年度计算全年免

税产品耗用材料应转出进项税金 2 993 873.44元，两者差异

721 360.19元。从数据上分析，可能认为企业购销不均衡或者

进行了人为调整，但实际上按月度计算的数据与本年免税产

品实际耗用材料应转出进项税金基本相符，说明企业并未少

转出进项税金。鉴于企业的实际情况，稽查局应从税负公平角

度正确运用裁量权，认定该企业军品进项税金转出是均衡的。

笔者认为，对国税函发［1995］288 号文件条款的适用范

围，应视情况而定：淤对免税产品毛利率与应税产品毛利率差

异不大并且免税产品耗用材料占产品成本的比重与应税产品

耗用材料占产品成本的比重差异不大的企业，如果因进行了

月度进项税金和销售收入人为调整而导致进项税金转出不

实，采取按年清算是合理的。于对免税产品耗用材料占销售额

比重小于应税产品耗用材料占销售额比重的企业，采取按年

清算将会出现偏离公司真实税负的情况。企业应根据所在行

业，充分测算免税产品、应税产品耗用材料占销售额比例，合

理确定免税产品耗用材料应转出进项税金。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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